附件2

东湖高新区特色产业园区

申报书

        园区名称：                              

申报单位（公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一、本申报书为有意申报东湖高新区特色产业园区的申报单位填写。

二、申报单位应按照填写要求和实际情况，认真准确填写各个表项。

三、申报单位须在申报书后附相关支撑材料，并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

四、申报书填报项目页面不足时，可另附页。申报材料纸质版请使用A4纸双面印刷，装订平整，采用普通纸质材料作为封面。

五、园区类别是指申报通知中所明确列出的生产制造型园区和研发办公型园区（按园区主导产业属性界定）。生产制造型园区包括但不限于集成电路、光通信、新型显示、激光、智能终端、北斗、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农业等先进制造业细分领域，研发办公型园区包括但不限于医学研究、研发设计、软件信息、人工智能、人力资源、知识产权、检验检测、数字文创、物流仓储、金融、跨境电商等生产性服务业细分领域。申报单位需根据园区主导产业，选择符合的园区类型进行申报。对于主导产业包含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园区，申报单位可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申报的园区类别。

六、名称解释

第（三）部分产业发展数据除特殊要求外，填写申报时数据。生产制造型园区填报产值，研发办公型园区填报营收。

园区企业总数（家）：不同园区运营主体申报资料原则上不可包括同一家企业。若入驻企业办公场所与注册地址不在同一园区，则企业所属园区以入驻办公场所所在园区为准；若入驻企业在多个园区中设立办公场所，则企业所属园区以工商注册地为准；若工商注册均不在所入驻园区中，则企业所属园区以入驻企业主要团队所在园区为准。

园区已建成区域企业入驻率：指（已出售面积+已出租面积）/已建成建筑面积。

主导产业企业数量（家）：园区企业中，属于园区填报的主导产业的企业数量。

主导产业中“四上”企业数量（家）：指主导产业企业中，达到“四上”标准并已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的企业数量。

主导产业企业数量占园区企业数量比：主导产业企业数量/园区企业总数。

主导产业营收/产值（万元）：属于园区填报的主导产业的企业营收/产值总数（万元）。

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所有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合法，复印及电子文本与原件一致。本单位近三年未纳入失信名单，未出现债务违约，未发生环境污染等违法违规行为或风险事件，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无消防违法行为或火灾隐患相关的行政处罚，无重大卫生防疫责任事故，无集体信访、投诉或重大负面舆情事件。如申报材料中有虚假、伪造等情况，本单位将承担因材料不实引发的一切后果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一、申报单位情况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性质
	（央企、市属国企、区属国企、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校企、集体经济组织、其他）

	注册资金

（万元）
	
	注册时间
	

	注册地址
	

	企业法定

代表人
	
	手  机
	


二、园区情况表

	园区名称
	
	园区类别

（按园区主导产业属性界定）
	生产制造型〔  〕          
研发办公型〔  〕

	产业定位     

（填1-3个主导产业）
	

	产权单位名称
	
	产权单位性质
	（央企、市属国企、区属国企、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校企、集体经济组织、其他）

	园区地址
	

	园区四至范围
	

	园区简介
	（园区规划建设情况、产业定位、入驻企业情况以及最新进展等园区整体情况的文字说明，1000字以内）



	园区已获得的荣誉或资质
	（说明获得荣誉和资质的名称、级别、年份等）



	（一）空间规模

	规划占地面积（万平方米）
	
	土地性质（用途）
	

	规划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已建成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容积率
	
	已出售面积（万平方米）
	

	园区自持载体面积（万平方米）
	
	已出租面积（万平方米）
	

	楼宇数量（栋）
	
	楼宇用途
	（多少栋用于研发办公生产，多少栋用于人才公寓或商业配套）

	不同性质空间规模（平方米）
	研发生产
	

	
	孵化器
	

	
	共享实验室等公共服务平台
	

	
	路演厅、会议室等公共空间
	

	
	商业配套（餐饮、酒店、健身房等）
	

	
	其他（须注明）
	

	（二）运营管理

	园区运营模式
	（自主运营、租赁运营、委托运营、部分委托运营、其他）

	运营管理时限
	（通过租赁或委托取得运营权的，相关合同/协议约定运营剩余时间，从发出通知之月算起，例如，5年以上）

	运营单位与产权单位是否有股权关系
	（若“是”，请描述股权关系）

	运营团队人员情况
	运营人员数量
	

	
	其中：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背景人员数量
	

	
	具有产业招引工作经历人员数量（人）
	

	
	具有主导产业领域内企业工作经历人员人数（人）
	

	
	具有投融资机构工作经历人员人数（人）
	

	运营单位收入（万元）
	2025年1-10月
	2024年
	2023年

	
	
	
	

	2025年收入

来源构成
	租赁收入规模及同比增长情况
	

	
	服务收入规模及同比增长情况
	

	
	投资收益规模及同比增长情况
	

	
	其他（请说明）
	

	是否有激励机制
	（若“是”，请描述具体激励机制）

	运营管理情况
	（请填写运营管理现状，包括产权方与运营单位的合作模式、运营机制、专业服务能力等）

	宣传推广
	网站_____           公众号_____          园区APP_____

园区小程序_____     园区宣传册_____       其他____

	（三）产业发展
（生产制造型园区填报产值，研发办公型园区填报营收）

	园区企业总数（家）
	
	园区已建成区域企业入驻率
	

	主导产业企业数量（家）
	
	主导产业企业数量占园区企业总数比
	

	主导产业中“四上”企业数量（家）
	主导产业中，规上服务业企业（  ）家，规上工业企业（  ）家，“四上”企业合计（  ）家
2025年，主导产业新增规上服务业企业（  ）家，规上工业企业（  ）家

	主导产业营收/产值（万元）
	2025年1-10月：

2024年：
	主导产业营收（产值）占园区企业营收（产值）比
	2025年1-10月：

2024年：

	优质企业数量（家）
	行业百强企业（  ）家，2025年新增（  ）家  

上市企业（  ）家，2025年新增（  ）家                           

市级及以上独角兽企业（  ）家，2025年新增（  ）家           

单项冠军：国家级（  ）家、省级（  ）家；2025年新增国家级（  ）家、省级（  ）家

专精特新：国家级（  ）家、省级（  ）家；2025年新增国家级（  ）家、省级（）家

高新技术企业（  ）家，2025年新增（  ）家  

	主导产业企业情况（生产制造型园区填报产值，研发办公型园区填报营收，2024年底）

	主导产业营收（产值）排名前10位的企业名称
	营收/产值（万元）
	主要产品或服务门类
	获得的奖励或荣誉

	
	
	
	

	
	
	
	

	
	
	
	

	
	
	
	

	
	
	
	

	
	
	
	

	
	
	
	

	
	
	
	

	
	
	
	

	
	
	
	

	（四）产业生态服务体系

	园区专业设施配置情况
	（结合园区主导产业生产经营需要，简述园区洁净厂房、中试车间、共享实验室、检测中心、仓储物流中心等专业设施配置情况）



	园区孵化平台配套情况
	（请简述园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等配置情况，简要介绍运营效益情况）



	园区专业服务机构配置情况
	（请简述园区知识产权、创业辅导、法律服务、管理咨询、会计评估等专业服务机构配置情况）



	园区是否有基金
	（如有自有基金，请注明基金数量，基金规模

如为合作基金，请注明基金数量，合作模式及是否有决策权）



	园区投融资服务情况
	（请简述园区运营单位提供的投融资服务以及相关成效）



	园区和院校合作情况
	（请介绍园区运营单位与高校院所、全国重点实验室合作情况，及承接科技成果转化情况）



	园区运营单位组织的品牌活动或系列活动
	

	园区开展其他专业服务情况
	

	（五）公共配套

	园区水、电、气、网等基础设施情况
	（结合园区主导产业，围绕生产经营所需介绍相关基础设施或者定制化设施情况）


	园区消防、安全生产情况
	（简述相关的管理制度及管理成效等）



	园区客户管理、党群服务等情况
	（简述相关的管理制度及管理成效等）



	园区安全管理、公共设施管理、环境管养等情况
	（简述相关的管理制度及管理成效等）



	园区智慧管理和服务平台软硬件设施建设情况
	（简述相关设施建设情况及成效等）



	园区节能环保、新能源使用、能碳管理等情况
	（简述相关设施建设情况及成效等）



	园区内路演厅、展示中心、公共会议室、人才公寓（或职工宿舍）、员工食堂、餐饮、便利店、银行网点、健身房等配套设施配置情况
	（如有，简述相关配套设置情况、管理制度及使用情况）



	园区其他公共配套情况
	


三、支撑材料

1. 土地或空间资源支撑材料，包括土地证、产权证、租赁合同或委托运营合同等。

2. 园区运营单位情况支撑材料，包括营业执照、内部管理制度、专业运营人员清单等。

3. 园区企业清单、主导产业企业清单、优质企业清单、“四上”企业清单。

4. 园区发展规划。
5. 园区产业生态服务体系，如专业设施配置、孵化平台配套、专业服务机构配置、基金、投融资服务、院校合作、国际合作、品牌活动及开展其他专业服务相关佐证材料。

6. 公共配套等相关佐证材料。

7. 申报单位认为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